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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无锡鼎邦换热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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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鼎邦换热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鼎邦”“发行人”或“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北交所”）上市项目已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经北交所审核同意，并于

2024 年 2 月 22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24〕321 号文同意注册。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北

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北京证券

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细则》（以下简称“《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

所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东吴证券对无锡鼎邦本次发行的战

略投资者进行核查，出具如下专项核查报告。 

一、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核查 

（一）战略配售方案 

1、战略配售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2,500.00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9,018.00 万股，占发行后

总股本的 27.72%（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发行人授予东吴证券不超过初始发行规

模 15.00%的超额配售选择权（即：不超过 375.00 万股），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

则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 2,875.00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扩大至 9,393.00 万股，本次发行

数量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后总股本的 30.61%（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

后）。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500.00 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本次发行

数量的 20%，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17.39%。 

超额配售启用前，网上发行数量为 2,000.00 万股；超额配售启用后，网上发行数

量为 2,375.00 万股。 

2、参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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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筛选的原则是，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应具备良好的市

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发行人股票，最终战略配售投资者不超过 10 名。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选择标准的制定，充分考虑了投资者资质以及与发

行人战略合作关系等因素，主要标准包括： 

（1）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的企业或下属企业； 

（2）以公开方式募集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

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3）能够为公司带来市场渠道、品牌等战略性资源，促进公司市场拓展，推动实

现公司销售业绩提升的企业； 

（4）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 

结合《管理细则》《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选取战略投资者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圣贤锻造有限责任公司、无锡市东群钢管有限公司、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锡山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正证券投资有限公司、首正泽富创新投资

(北京)有限公司、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代“盛泉恒元量化套利 5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上海晨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晨鸣 2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深圳巨

鹿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代“犀牛之星-北交精选巨鹿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均符

合以上选取标准。 

3、参与规模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承诺认购股数（万股） 获配股票限售期限 

1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0.00 6 个月 

2 江苏圣贤锻造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6 个月 

3 无锡市东群钢管有限公司 85.00 6 个月 

4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5.00 6 个月 

5 无锡锡山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00 6 个月 

6 方正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25.00 6 个月 

7 首正泽富创新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25.00 6 个月 

8 
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代“盛泉恒

元量化套利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5.00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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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上海晨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晨

鸣 2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5.00 6 个月 

10 

深圳巨鹿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代

“犀牛之星-北交精选巨鹿 1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25.00 6 个月 

合计 500.00 - 

4、配售条件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圣贤锻造有限责任公司、无锡市东群钢管有限公司、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山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正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首正泽富创新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代“盛泉恒元量

化套利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上海晨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晨鸣 22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深圳巨鹿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代“犀牛之星-北交精选巨鹿 1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已分别与发行人、主承销商订立了参与此次战略配售的三方认购协

议，不参加本次网上发行申购，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未参与战略配售的公募

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等除外，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定的发

行价格认购。 

5、限售期限 

上述获配对象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

交所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二）战配方案和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核查意见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及战略配售数量符合《管理细则》中“战略投资者不得超过

10 名”和“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足 5,000 万股的，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

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的要求。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目前均合法存续，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

亦符合《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具有参与

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战略配售的资格。 

二、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的具体情况 

经核查，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 10 名，分别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圣贤锻造有限责任公司、无锡市东群钢管有限公司、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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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山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正证券投资有限公司、首正泽富创新投资(北京)

有限公司、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代“盛泉恒元量化套利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晨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晨鸣 2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深圳巨鹿投资管

理企业(有限合伙)(代“犀牛之星-北交精选巨鹿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战略投资者已

分别与发行人、主承销商订立了参与此次战略配售的三方认购协议，不参加本次网上

发行申购，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未参与战略配售的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

老金、年金基金等除外，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除以上

战略投资者外，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一）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

码/注册号 
91320000137720519P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 范力 

注册资本 500750.2651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3 年 4 月 10 日 

住所 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5 号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主要股东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4.14%，张家港市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3.01%，中新苏州工业园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34%，苏州营财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2.18%，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控股有限公司

2.09%，苏州物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2%，苏州高新区国昇资

本运营有限公司 1.82%，苏州信托有限公司 1.79%，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78%，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3%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东吴证券控股股东为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为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东吴证券符合《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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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联关系 

主承销商取得了东吴证券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东吴证券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东吴证券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6、锁定期 

东吴证券本次获配的锁定期为 6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

起开始计算。 

（二）江苏圣贤锻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圣贤”）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江苏圣贤锻造有限责任公

司 

统一社会代

码/注册号 
91320412755875817W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唐俊贤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3 年 12 月 25 日 

住所 武进区雪堰镇工业集中区 

经营范围 

石化、核电及船舶用大型锻件，石化机械配件、管道配件、气动元器

件，机械零部件制造、加工；金属热处理加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主要股东 唐俊贤 70.00%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江苏圣贤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唐俊贤。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江苏圣贤符合《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 

4、关联关系 

主承销商取得了江苏圣贤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江苏圣贤与东吴证券及发行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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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江苏圣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6、锁定期 

江苏圣贤本次获配的锁定期为 6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

起开始计算。 

（三）无锡市东群钢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东群”）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无锡市东群钢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

码/注册号 
91320211714918294C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谢根坤 

注册资本 15008.9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1 年 7 月 26 日 

住所 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金桂西路 10 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黑色金属铸造；钢

压延加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主要股东 谢根坤 60.00%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无锡东群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谢根坤。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无锡东群符合《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 

4、关联关系 

主承销商取得了无锡东群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无锡东群与东吴证券及发行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无锡东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6、锁定期 

无锡东群本次获配的锁定期为 6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

起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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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证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

码/注册号 
91610000220581820C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刚 

注册资本 461,374.5765 万元 成立日期 1994 年 2 月 21 日 

住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1 号都市之门 B 座 5 层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代销金融产品；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8.80%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开源证券控股股东为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陕西省国资委。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开源证券符合《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 

4、关联关系 

主承销商取得了开源证券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开源证券与东吴证券及发行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开源证券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6、锁定期 

开源证券本次获配的锁定期为 6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

起开始计算。 

（五）无锡锡山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锡山产业投资”）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无锡锡山产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代

码/注册号 
91320205MA1XWCX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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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

伙人 
无锡云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701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9 年 1 月 31 日 

住所 无锡市锡山区安镇街道丹山路 78 号锡东创融大厦 A 座 501 室 

经营范围 
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的领域除外）。（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无锡锡山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9.8573% 

锡山产业投资作为私募投资基金已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

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规定于 2019 年 3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

成私募基金登记（登记编号：SGD705）；锡山产业投资的基金管理人无锡云林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3 月 6 日，其作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已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规定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P1071412）。 

2、执行事务合伙人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锡山产业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无锡云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无锡市锡山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服务中心。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锡山产业投资符合《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 

4、关联关系 

主承销商取得了锡山产业投资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锡山产业投资与东吴证券

及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锡山产业投资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6、锁定期 

锡山产业投资本次获配的锁定期为 6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

之日起开始计算。 

https://www.qcc.com/firm/bd15043229d8297c2aae74526b2f9129.html
https://www.qcc.com/firm/bd15043229d8297c2aae74526b2f9129.html
https://www.qcc.com/firm/bd15043229d8297c2aae74526b2f91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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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方正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证券投资”）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方正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

码/注册号 
91110116306647317R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

资） 
法定代表人 吴珂 

注册资本 15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4 年 8 月 7 日 

住所 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雁栖大街 53 号院 13 号楼二层 208 室 

经营范围 

从事《证券公司证券自营投资品种清单》所列品种以外的金融产品、股

权等另类投资业务。（“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

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

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

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100.00%）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方正证券投资控股股东为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实

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方正证券投资符合《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 

4、关联关系 

主承销商取得了方正证券投资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方正证券投资与东吴证券

及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方正证券投资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6、锁定期 

方正证券投资本次获配的锁定期为 6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

之日起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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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首正泽富创新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正泽富”）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首正泽富创新投资（北

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

码/注册号 
91110108318223570T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

资） 
法定代表人 马起华 

注册资本 8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5 年 3 月 10 日 

住所 北京市怀柔区北房镇幸福西街 3 号 1 幢 418 室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

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

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

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首正泽富控股股东为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首正泽富符合《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 

4、关联关系 

主承销商取得了首正泽富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首正泽富与东吴证券及发行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首正泽富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6、锁定期 

首正泽富本次获配的锁定期为 6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

起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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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代“盛泉恒元量化套利 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代

码/注册号 
913201163025448127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忠东 

注册资本 1,36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4 年 7 月 8 日 

住所 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雄州南路 399 号恒顺园区 105 幢 16 号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咨询；投资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资产管理咨

询服务；为企业的并购、重组提供咨询服务；受托管理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从事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南京宝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69.0369% 

南京量化复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6.7331% 

南京贝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4.23% 

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已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合规登记备案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登记编号：P1006545）。 

2、参与战略配售的基金产品信息 

基金名称 盛泉恒元量化套利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 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编号 SJE797 

备案日期 2019 年 11 月 5 日 

基金类型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盛泉恒元量化套利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所规定的应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予以备案的基金范围，已于 2019 年 11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备案编码为 SJE797。 

https://www.qcc.com/firm/ed9b054494f6a608081e9cb2ae295b53.html
https://www.qcc.com/firm/d306d541848beaea72614a8c25beabf1.html
https://www.qcc.com/firm/7342c6046ac5a811c20ceb95e570219f.html
https://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manager/1010000083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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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南京宝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南京盛泉恒元

投资有限公司 69.04%的股权，为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赵忠东通过南

京宝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南京量化复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南京贝泉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计持有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 56.57%的股份，为南京盛

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4、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符合《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 

5、关联关系 

主承销商取得了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南京盛泉恒

元投资有限公司与东吴证券及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资金

来源合法合规。 

7、锁定期 

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获配的锁定期为 6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九）上海晨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晨鸣 2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晨鸣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

码/注册号 
91370285MA7MA4F787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郝筠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2 年 4 月 25 日 

住所 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 89 号 12 层 1229 室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郝筠，50% 

青岛晨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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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鲁豫，10% 

刘薇，10%  

青岛卓来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5% 

上海晨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已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规定于 2022 年 11 月 7 日在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P1074111）。 

2、参与战略配售的基金产品信息 

基金名称 晨鸣 2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 上海晨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编号 SABX78 

备案日期 2023 年 12 月 29 日 

基金类型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晨鸣 2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所规定的应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予以备案的基金范围，已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进行了备案，备案编码为 SABX78。 

3、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上海晨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晨

鸣”）控股股东为郝筠；实际控制人为郝筠。 

4、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上海晨鸣符合《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 

5、关联关系 

主承销商取得了上海晨鸣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上海晨鸣与东吴证券及发行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上海晨鸣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15 

7、锁定期 

上海晨鸣本次获配的锁定期为 6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

起开始计算。 

（十）深圳巨鹿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代“犀牛之星-北交精选巨鹿 1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巨鹿投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代

码/注册号 
91440300582747357K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

伙人 
刘永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1 年 9 月 2 日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紫荆社区新闻路 1 号中电信息大厦东座 2011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

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它限制项目）。 

合伙人 刘永 99%，吴媛 1% 

深圳巨鹿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作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已按照《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规定于 2014 年 8 月 21 日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P1004436）。 

2、参与战略配售的基金产品信息 

基金名称 犀牛之星-北交精选巨鹿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 深圳巨鹿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托管人名称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编号 SXC124 

备案日期 2022 年 8 月 17 日 

基金类型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犀牛之星-北交精选巨鹿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已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规定于 2022 年 8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登记（登记编号：SXC124）。 

3、执行事务合伙人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深圳巨鹿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为

刘永；实际控制人为刘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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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深圳巨鹿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符合《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 

5、关联关系 

主承销商取得了深圳巨鹿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出具的承诺函。经核查，深

圳巨鹿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与东吴证券及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深圳巨鹿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

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7、锁定期 

深圳巨鹿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本次获配的锁定期为 6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之第三十七条的禁止情

形核查 

《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之第三十七条规定：“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

略投资者配售股票的，不得存在以下情形：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股票在本所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

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为条

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三）股票在本所上市后发行人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及其控股子公司管理的证

券投资基金； 

（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任命与该战略投资者存在

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员工持股计划等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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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除本细则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主体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

发行人股票，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

形；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根据发行人及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提供的相关承诺函及战略配售协议，并经核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认为：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战略投资者的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

准、配售资格符合《管理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前述战略投资者符合本次发行战略

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前述战略投资者认购数量、

认购金额及限售期安排符合相关规定；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前述战略投

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规则规定的禁止

性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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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锡鼎邦换热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

之盖章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一、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核查
	（一）战略配售方案
	1、战略配售数量
	2、参与对象
	3、参与规模
	4、配售条件
	5、限售期限

	（二）战配方案和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核查意见

	二、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的具体情况
	（一）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1、基本情况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4、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6、锁定期

	（二）江苏圣贤锻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圣贤”）
	1、基本情况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4、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6、锁定期

	（三）无锡市东群钢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东群”）
	1、基本情况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4、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6、锁定期

	（四）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证券”）
	1、基本情况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4、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6、锁定期

	（五）无锡锡山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锡山产业投资”）
	1、基本情况
	2、执行事务合伙人和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4、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6、锁定期

	（六）方正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证券投资”）
	1、基本情况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4、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6、锁定期

	（七）首正泽富创新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正泽富”）
	1、基本情况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4、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6、锁定期

	（八）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代“盛泉恒元量化套利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基本情况
	2、参与战略配售的基金产品信息
	3、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4、战略配售资格
	5、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7、锁定期

	（九）上海晨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晨鸣2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基本情况
	2、参与战略配售的基金产品信息
	3、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4、战略配售资格
	5、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7、锁定期

	（十）深圳巨鹿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代“犀牛之星-北交精选巨鹿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基本情况
	2、参与战略配售的基金产品信息
	3、执行事务合伙人和实际控制人
	4、战略配售资格
	5、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7、锁定期


	三、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管理细则》第五节“战略配售”之第三十七条的禁止情形核查
	四、战略投资者的核查结论

